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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SILVER GROUP LIMITED
中 國 白 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5）

內幕消息

本集團製造業務分部一家主要附屬公司恢復生產

本公告乃由中國白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IVA部而作出。

茲提述(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七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集團製造業務分
部主要附屬公司江西龍天勇有色金屬有限公司（「江西龍天勇」）自二零二一年四月
二十六日起暫停生產，待完成若干整改措施為止；(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
二十五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江西龍天勇的銀電解生產線獲有關部門原則上同意局部
恢復生產（「二零二一年八月公告」）；(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的
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江西龍天勇生產設施整改的進展（「二零二二年二月公
告」）；及(iv)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江西龍天勇生產
設施整改的進一步進展及其銀電解生產線恢復商業規模生產（「二零二二年六月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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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向股東提供關於以下事項之進一步業務更新：(i)江西
龍天勇環境影響評價的報告書獲批覆；及(ii)江西龍天勇基本上恢復生產活動。

關於江西龍天勇環境影響評價的報告書獲批覆之進一步業務更新

誠如二零二二年二月公告及二零二二年六月公告所披露，作為江西龍天勇為全面恢
復生產活動所作的努力之一部分，江西龍天勇一直為達成錫和貴金屬（包括黃金、白
銀及鈀金）清潔生產而對其生產設施進行升級改造（「該項目」）。截至二零二二年六
月公告日期，該項目的環境影響報告書（「該報告書」）當時正在由江西省生態環境廳
（「省廳」）直屬的江西省生態環境監測中心（「省監測中心」）進行進一步評估，以出
具評估意見，並將由省廳進一步審核，再進行批覆前公示，方能正式獲有關政府部
門批覆。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公告之後，該報告書已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期間進
行多輪批覆前公示，並已取得省監測中心的評估意見。董事會欣然宣佈，該報告書
已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正式獲省廳批覆。雖然在該項目最終驗收前將有持續
的監測、監督及可能的進一步整改工作，但預期此等批覆後程序不會妨礙江西龍天
勇的銀電解生產線及海綿鈀生產線（各定義見下文）恢復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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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江西龍天勇基本上恢復生產活動之進一步業務更新

誠如二零二一年八月公告所披露，江西龍天勇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獲通知，
有關政府部門已原則上同意江西龍天勇的銀電解生產線（「銀電解生產線」）恢復生
產。

誠如二零二二年二月公告及二零二二年六月公告所披露，在進行上述環境影響評價
過程的同時，江西龍天勇當時已一直建設該項目的生產設施，並自二零二二年六月
中旬起實際上恢復了銀電解生產線的商業規模生產活動。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公告之後，江西龍天勇繼續進行建設工程，其中已完成安裝從粗
鈀生產海綿鈀（一種高純度鈀金產品）的設施（「海綿鈀生產線」）。於上述該報告書獲
正式批覆之後，江西龍天勇已對海綿鈀生產線進行持續的調試及試運行，而海綿鈀
生產線自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起正式投入商業規模運行。

銀錠及鈀金銷售額合共佔本集團製造業務分部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即緊接江西龍天勇暫停生產前的完整財政年度）的
對外銷售約91%。董事會欣然宣佈，隨著銀電解生產線及海綿鈀生產線均恢復商業
規模生產，本公司已基本上恢復江西龍天勇的生產活動。就銷售額佔本集團製造業
務分部於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的對外銷售剩餘約9%的其他金屬產品而言，預期在該
報告書獲批覆的基礎上，錫、鉛等若干產品將在相關生產設施安裝、調試及試運行
後恢復生產，然而氧化鋅、鉍、銻等其他產品將終止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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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龍天勇將保持與有關政府部門緊密溝通以實現該項目最終驗收，亦將繼續安
裝、調試及試運行生產錫、鉛等產品的設施。本公司將按需要適時進一步作出公告，
以告知股東最新進展。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白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萬天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萬天先生、宋國生先生及柳建東先生；及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宋鴻兵先生、李海濤博士及曾一龍博士。


